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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阳光集团”或“公司”）

或公开市场信息查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投资人应当关注投资和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债券

持有人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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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重大诉讼和资产受限情况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 阳集 01，债券代码：155145.SH）、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9 阳集 02，债券代码：155265.SH）、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9 阳

集 03，债券代码：155476.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各期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各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近期，中泰证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截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

及子公司存在新增重大诉讼和资产受限情况如下： 

一、重要开庭信息 

上诉人 被上诉人 当事人 案号 法院 案由 开庭时间 
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林腾蛟，

李某 

/ / 
（2025）
闽民终

771号 

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

院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2025-12-
29 

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郑某，陈某，赵某，

吴某，方某，张某，

王某，张某，张某，

赵某，沈某，王某，

夏某，王某，伍某，

苏某，邱某 

吴洁，

林腾蛟 

（2025）
闽民终

578号 

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

院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2025-12-
29 

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胡某，郭某，王某，

李某，罗某，令狐

某，曹某，向某，刘

某，孙某，康某，潘

某，赵某，李某 

/ 
（2025）
闽民终

568号 

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

院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2025-12-
29 

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李某，程某，王某，

王某，付某，曹某，

蒋某，陈某，杨某，

吴洁，

林腾蛟 

（2025）
闽民终

544号 

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

院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2025-1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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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 被上诉人 当事人 案号 法院 案由 开庭时间 
张某，龙某，陈某，

秦某，夏某，徐某，

李某，静某 

二、资产受限信息 

执行通知书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股权标的企业 
股权数额 
（万元） 

冻结期限 

（2025）青法执
0103执字第 3156-

3497号 

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华济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50,000.00 

2025-12-16至
2027-12-15 

（2025）法执青
0103执字第 3156-

3497号 

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梓芯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0 

2025-12-22至
2027-12-21 

（2025）青 0103执
3156-3497号 

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城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500.00 

2025-12-24至
2027-12-23 

（2025）青法执
0103执字第 3156-

3497号 

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梦享家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 

2025-12-18至
2027-12-17 

三、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发行人尚未向中泰证券提供上述案件的相关材料，中泰证券暂时无法确

定上述案件对发行人的最终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